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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流浪乞讨人员的
小额救助金资产社会政策设计

□　陈　微

　　内容提要　“流浪乞讨人员小额救助金”，是面向农村流动人口因“打工困境流浪乞讨”的
一项资产社会政策。该政策通过设立“小额救助金个人发展账户”，实施政府资金援助，资金分
为救助基本金与救助配套金两个部分。规范个人资产账户的申请、运行、积累，促进小额救助
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之间的过渡，完善多种援助方式，杜绝依赖甚至骗取等不良求助行为
等，是设置小额救助金限制条件的一些制度。授权于个人的救助资金，对鼓励能力开发、工作
挣钱、自立自助、形成个人的财富积累，引导摆脱对流浪乞讨生活的依赖等，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流浪乞讨人员　小额救助金　个人资产发展账户
作者陈微，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一、资产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小额救助金制度

迄今为止，我国根据资产社会政策设计的个
人发展账户，没有充分涵盖穷人，因为所实施的资
产个人发展账户项目基本面对城镇居民，农村启
动的合作医疗保险普及率和保障率都较低，而大
量的中国穷人在农村。如何建构面向穷人，特别
是“农村流动人口中的打工穷人”的资产个人账
户，倡导政府转移部分资金用来支持他们储蓄，作
为拥有、积累资产的起点和激励，成为作者提出面
向“流浪乞讨人员小额救助金”设想的出发点。
流浪乞讨人员小额救助金，指在流动过程中

因个人劳动素质低下等因素导致“打工困境（找不
到工作、失业、再就业困难）”而处于生存危机且当
前生活质量恶劣（无经济来源，无固定住处，无职
业，无可投靠的亲朋好友，无社会资本）的流浪乞
讨人员配送小额救助资金。救助金分为救助基本
金和救助配套金，采取个人申请、政府给付、个人
发展账户储存的方式。基本金最高额度为３０００

元，分三年给付。配套金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符
合资金积累理念的给予１：０．５配套，三年最高金
额为３５００元；第二种是符合自我人力资本开发理
念的给予１：（０．５＋教育金）配套，三年最高金额
为３５００元；第三种是符合劳动就业理念的给予

１：２配套，三年最高金额为９０００元（救助金额的
标准依据和计算方法，在“可行性部分”做出分析，
在此不作详细说明），配套金为分期支付和一次性
支付两种。
从资产的视角来看小额救助金，通过政策将

社会救助资金授权于个人，围绕个人发展账户设
计储蓄或领取，如果资金用于指定的发展目标，将
获得更多的配套资金，这对鼓励能力开发、工作挣
钱、自立自助、形成个人的财富积累、引导摆脱对
流浪乞讨的依赖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小额救助金制度设计

作为一项救助制度，必然涉及对象、资金、申
请与发放等。小额救助金也依据这些方面展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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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计。
（一）救助对象
农村流动人口中因“打工困境”导致当前处于

生存危机较长的流浪乞讨人员作为小额救助金救

助对象。２０１１年，作者对杭州市救助站救助类
型、救助人数、救助金额等问题进行调查，其中流
浪乞讨人员（除儿童乞讨者外）分为１３大类①：

１、找工打工；２、流浪乞讨；３、被偷骗盗；４、游
玩投亲；５、走失；６、纠纷；７、上访；８、无路费；９、丢
失无法回家；１０、其他；１１、玩童；１２、痴呆傻等精神
病；１３、归正人员。
关于第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类情况属于急性

困难，可以提供免费食宿与往返路费（参照“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条例”执行）；关于第

１１、１２、１３类情况属于特殊问题，可以转介给流浪
儿童保护中心、精神疾病救助中心、城乡社区等机
构给予长期救助；关于第２类情况较复杂，细分为

７种人群：贫困流浪乞讨者、疾病流浪乞讨者、反
复流浪乞讨者、短期流浪乞讨者、越轨流浪乞讨
者、违法流浪乞讨者、未成年流浪乞讨者，针对不
同人群应该采用不同救助方法分类救助；关于第

１种情况，占本次调查救助人数的４０％，②作为流
浪乞讨人员小额救助金制度的申请对象。
农村流动人口中因“打工困境”而跌入流浪乞

讨行列，与“流动失范”直接关联。所谓“流动失
范”，指农村人口在个人素质、职业能力、就业信
息、社会资本都十分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流向城市，
出现找不到工作、失业、再就业难、无生活来源等
生存困境，甚至产生信仰迷茫、越轨行为等，属于
“常态流动”秩序的“失范”。有两种典型群体：一
种是进入城市就找不到工作、失业时间长、再就业
也很困难，有的伴有生病、残疾且无钱看病等情
况，这群人往往职业技能低下，生存能力匮乏，属
于“打工技能匮乏困难群体”；另一种是缺乏基本
的亲戚、老乡、朋友圈，就业信息渠道单一、对城市
生活完全陌生等，盲目走南闯北，找不到工作、找
不到帮助、携带的生活资金不足，生活陷入困境，
属于“打工社会资本匮乏困难群体”。两种群体都
存在生存质量持续恶化状况，但他们不愿意回到
家乡，即使被送回老家，也会再出来，因为“家里
穷”、“想到城里打工挣钱”。
个案：③

街头访谈自述：我今年２６岁，家里有一
对老人，经济条件拮据，上完小学就辍学了。
听村里人说，杭州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好
地方，于是便揣着３００元钱来到杭州闯世界。
下了火车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美好
了。我天天跟着别人往外来劳动力市场跑，
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但文化低，个子矮小，十
多天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后来找到一份在
工地上打短工的活，搬砖头、扛水泥、拌石灰，
每天工作１０多个小时，工资每天３５元，两个
月总算熬过去了，以为可以发工资了，结果包
工头“失踪”了，后来死磨硬泡总算要到了一
半工资。此后在一家小面馆里找到一份临时
工，每天洗碗洗菜，不到半个月，老板娘嫌我
动作不利索，给了１００元钱，叫我走人。我又
一次失业了。为了生活下去，只能捡垃圾，靠
卖废品挣点钱，起先每天卖废品能得到２０来
元，后来干这行的人实在太多，解决温饱都成
了问题，就上街讨口饭吃，讨点钱。（访谈中
他多次表示，要继续找工作。）
个案：
街头访谈自述：我３８岁，黑龙江齐齐哈

尔人，初中文化，……家乡靠种田经济收入不
稳定……，和前妻离婚后两人各自抚养一个
孩子……要支付孩子读书费用，支付不起
……。到杭州之前在山东青岛和舟山渔场做
过事，在东北做过建筑工作，装修、盖楼房、修
公路，都是体力活。听说杭州经济发达，就来
打工，……杭州没什么认识的人（也许有但找
不到）……，到现在一直没找到工作，带来的
钱用完了，在公园睡觉时被警察叫醒，提醒我
可以去救助站寻求救助，但还是打算“稳定稳
定”再找工作。（访谈时他一直在街头流浪。）
农村流动人口中因就业能力不足、社会支持

系统空白、经济支撑能力弱、用工制度缺陷等因
素，而无业、失业，甚至沦落为乞讨者，已经成为流
浪乞讨人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与传统乞丐
相比，因“打工困境”而被社会竞争抛离出来的流
浪乞讨者最具现代特征，他们中有的人有乞讨行
动，有的只是流浪，但认同“乞讨合理”；他们原本
就生活困难，被送回家乡，无新的经济来源，一半
以上的人还是会返回城市，理论上将陷入“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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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业、失业、重新流浪乞讨、求助、被送回”的现
代“流浪乞讨救助陷阱”。所以农村流动人口中的
“打工流浪乞讨者”，应从社会资产视角将其纳入
社会救助对象。

（二）救助资金
小额救助金分为救助基本金与救助配套金两

个部分。
救助基本金额部分，每年给付１０００元，只要

本人提出申请、符合条件，连续三年给付，最高标
准为３０００元／人。设置１０００元／年／人的救助标
准，主要依据农村低保水平。根据民政部公布的
数据，２００９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１１７６
元／年，１０００元／年／人的小额救助金，接近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金。设置３年３０００元的最高救助金，
则主要依据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３０００元的
救助金额，接近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年家庭人均
纯收入。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年统计，２００９年，全
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５１５３元／年，而安徽
为４５０４元，贵州３００５元、云南３３６９元、山西４２４４
元，因打工而流浪乞讨人员绝大部分来自以上贫
困地区农村。所以，这笔资金足以让来自贫困地
区的“打工乞丐”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寻找工作、在
城市生活、或返回原籍安家等。
配套金额部分，采取个人申请、政府给付、个

人发展账户储存、对符合促进资产发展理念的领
取者再给予一定配套资金，有三种资金配套情况：
第一种１∶０．５配套：在１０００／年／人基本金

上，每年不动用个人发展账户，满三年可以获得最
高５００元的配置金额，即１：０．５配套，配套金额分
三年分发，每年获得约１６６元配套金（５００元的１／

３），“救助基本金＋基本配套金”，三年个人发展账
户共存入３５００元。如果获得救助金的第一年内
动用个人发展账户金额将无法获得任何配套金，
以强化资金积累；如果第二年或第三年动用资金，
将扣除动用当年的１６６元配套金。
第二种１∶（０．５＋教育金）配套：以１０００元

基准，三年内将个人发展账户资金用于培训等个
人发展项目（只能用于一次），除此外不再支取资
金，在１：０．５资金配套基础上（分三年分发），再给
予培训所需费用的等值配套，配套公式为：基本金

×０．５＋培训等所需费用。“救助基本金＋培训金

＋基本配套金”，三年个人发展账户共存入３５００

元。如果账户资金用于教育外用途，扣除办法与
“１：０．５”配套金相同。
第三种１∶２配套：三年内资金不用作其它，

只用于小生产、商业流通、就业（一年内累积三个
月的就业时间，期间没有发生流浪乞讨求助记录）
等劳动创造，再配置６０００元，即１：２配套，配套金
额第三年底给付。“救助基本金＋生产配套金”，
三年个人发展账户存入９０００元④。账户资金用
于生产外，有两种基本情况，用于教育的，享受“１：
（０．５＋教育金）配套金”；用于非教育的，受助者将
只能享受“１：０．５配套金”。
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①基本金和配套金，

都需要本人提出求助申请，一旦受理成功，个人发
展账户中要扣除在救助站产生的返回家乡车票费

用和食宿费用；②获得资助的第一年内动用个人
发展账户作任何用途，将无法获得任何配套金，以
引导强制性储蓄；③三种配套金之间可以变更，基
本操作思路为：申请的配套金项目与变更的配套
金项目之间，朝变更的配套金靠拢，并补足不足部
分。

（三）申请方法
小额救助金分为小额救助基本金和小额救助

配套金。基本金申请由求助者向流入地救助管理
站主动提出，并提供规定的相应资料，申请一旦受
理，救助管理中心将受理资料转借给求助者所在
地民政部门，由当地民政部门在核实情况下，为求
助者建立独立的小额救助个人资产账户，扣除在
救助站产生的必要食宿费用和往返费用，并发放
救助基本金。小额救助基本金自批准日起，连续
三年给付。
配套金申请由求助者在小额救助基本金受理

当年至第三年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
规定的相应资料，配套金申请一旦受理，当地民政
部门根据相应条款向受理者个人资产账户打入相

应配套金额。小额救助配套金三年内可以申请一
次、变更一次，一旦申请受理成功，补足三年的配
套资金总额，按年度给付或者一次性给付。

（四）救助限制
建立小额救助金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设置个

人资产账户，促进资产积累，引导拥有者建立自
信、自立、自理、自足等新的认知图式，从而改变对
流浪乞讨生活方式的依赖。为了保证目标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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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通过制度设计，规范个人资产账户的申请、运
行、积累，杜绝依赖甚至骗取等不良求助行为。这
是设置小额救助金限制条件的制度性思考。

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小额救助金两者只
能申请一项。理论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略高于
小额救助金，申请小额救助资金后可以再申请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反之则不可以过渡。之所以
如此设计，出于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考虑。现行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率低，没有涵盖“农民
打工穷人”，作为一种短期救助，小额救助金制度
起到补充作用。

②接受小额救助金援助而继续流浪乞讨者，
应受到其他救助方式限制。部分“执意流浪、依赖
乞讨”的纯粹流浪乞讨者也许并不在意小额救助
金，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反复流浪乞讨，作者认为，
凡接受过小额资金援助而继续流浪者，可以采用
“有限救助”、“规范行乞”、“劳动安置”相结合的救
助方式。

“有限救助”是本着人性关怀的精神，对那些
自觉选择流浪为生的人，必要时街头提供有限的
食物、御寒物等最低生活援助。在实行有限救助
的同时，也要实行街头劝导，让他们接受政府的援
助。

“规范行乞”是遵循“自然自由”有限的理念。
在我国宪法中找不到“乞讨权”，自愿行乞只能属
于“自然自由”权利。政府对于法定自由和自然自
由的干预有区别，对法定自由政府的干预行为将
受到约束⑤，对自然自由，可以行使较大干预权。
因此提出“持证乞讨”，对乞讨地点、方式、行为提
出明确规范，而且“持证”也可以有效杜绝骗取小
额救助金现象。“持证规范行乞”既体现了社会对
流浪乞讨者的宽容，也体现了流浪行乞者只有遵
循规范，文明行乞，不违反一般的社会行为，才能
与社会公共秩序之间维持平衡，称之为限制性救
助。

“劳动安置”，即通过集中居住、强化生产性劳
动、学习技能、增强劳动观念等，引导改变对流浪
乞讨生活方式的依赖。这是建立在自愿提出申
请，经过一定程序而进行的劳动力转移方法，政府
提供房屋支持、劳动技能培训支持、居住地管理支
持，类似集体农场、工场。通过转移使他们过上正
常而稳定的生活，这对矫正流浪习性有一定作用。

但是让流浪者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并不容易，可以
运用资金杠杆，通过迁移政策与小额救助金资产
政策相结合的方法加以引导。在自愿迁移、自愿
参加生产劳动前提下，可以申请小额救助金项目，
参与劳动是申请小额救助金的必要前提，政府给
予每一位申请者基本救助金１０００／年／人，连续三
年给付，分年度打入个人发展账户，但是在第三年
度才能领取资金，同时还可以获得劳动报酬，促使
他们参与劳动、积累资金。那些反复的流浪乞讨
人员之所以不愿回乡，就是因为回家也没钱，简单
的送回家乡并不能解决问题。

三、小额救助金制度可行性分析

当人处于失业或其他收入短缺时，需要资金
援助来缓冲并维持基本生活。但是资金援助是短
期的，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拥有适合市场变化的劳
动能力和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特性，将长远的解决
就业、贫困等问题。所以，资金援助是必要的，人
力资本投入更重要，这两点成为分析小额救助金
制度可行性的关键。

（一）救助基本金投入随时间推移而下降
救助资金的可行性分析是通过“当前用于支

付救助对象的费用”与“实施小额救助基本金后支
出的费用”相比较而得出。

１、按照现行救助办法计算所得的救助费用
根据对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调查，自２００３年

颁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来，救助人数
为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人之间，为方便计算，本文取

１３０００人为统计基数，以３年、６年为统计时段、以

２２７元／人投入为救助金额：（伙食费４０万＋车票
费１５０万＋办公包括人员费８５万＋零散费用２０
万）÷１３０００＝２２７元／人。３年的救助费用为

８８５３０００元，６年的救助费用为１７７０６０００元。计
算如下：

①３年的救助费用总计：１３０００×２２７×３＝
８８５３０００元

②６年的救助费用总计：１３０００×２２７×６＝
１７７０６０００元

２、按照小额救助基本金办法计算所得的救助
费用

根据以上分析，被救助人数中４０％都与失
业、找不到工作、求职困难有关。通过假设，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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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额救助费用为２０９１１８００元，６年的小额救助
费用为３１３３４１６０元。计算如下：
假设１：１３０００人中的４０％全部符合小额救

助金政策条件，即５２００人为小额救助金资助，其
余６０％，即７８００人仍采用传统方法救助。５２００
人３年花费的小额救助金额为１５６０００００元，７８００
人３年花费的救助金额５３１１８００元，“小额救助基
本金 ＋ 现行救济金”，３ 年的救助金总投入

２０９１１８００元。
假设２：１３０００人中４０％人，即５２００人经过

小额救助金第一次救助，将不再返回城市流浪乞
讨，其余７８００人存在返回城市流浪乞讨可能。所
以第二个假设以７８００人为统计基数，７８００人中
的４０％全部符合小额救助金政策条件，即３１２０
人为小额救助金资助，其余６０％，即４６８０人仍沿
用现行救助办法。３１２０人６年花费的小额救助
金为２４９６００００元，４６８０人６年花费的救助金额
为６３７４１６０元，“小额救助基本金＋现行救济金”，

６年的救助金总投入３１３３４１６０元。

　　表１　３年“小额救助基本金＋现行救济金”的救助费用计算

项目 公式

１３００００人中占４０％人的资金投入 ５２００×３０００＝１５６０００００元

１３００００人中占６０％人的资金投入 ７８００×２２７×３＝５３１１８００

小额救助基本金＋现行救济金的总投入 １５６０００００＋５３１１８００＝２０９１１８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计
注：３０００元为小额救助基本金资助的最高金额

表２　６年“小额救助基本金＋现行救济金”的救助费用计算

项目 公式 元

７８００人中占４０％人的资金投入 ３１２０×３０００＋５２００×３０００＝２４９６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人中占６０％人的资金投入 ４６８０×２２７×６＝６３７４１６０

小额救助基本金＋现行救济金的总投入 ２４９６００００＋６３７４１６０＝３１３３４１６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计
注：在计算６年的小额救助金投入费用时，要增加前面的小额救助金投入，即５２００×３０００﹦１５６０００００元，所以７８００

人中占４０％的资金投入为：３１２０×３０００＋５２００×３０００＝２４９６００００。如果救助年限再增加，也以此方法类推。

　　理论上分析，在资金和其他救助方式相结合
的杠杆作用下，１３０００人中的４０％不会在三年内、
甚至不再继续流浪乞讨求助，所以，流浪人数会从
采用小额救助金的第二年就开始下降，１３０００人
中除去４０％，首次下降人数基数为７８００人，二次
下降人数基数为４６８０人，再次下降人数基数为

２８０８人。以后下降人数，都以“（１—４０％）×小额
救助金救助人数基数”为统计方法，依次类推。

３、现行办法救助金和小额救助基本金的投入
资金比较

采用现行的救助办法所投入的资金：３年为
８８５３００元，６年为１７７０６０００元，也就是说，６年投
入的资金是３年的一倍，即每年是以１００％的同
等资金重复投入。

采用小额救助基本金办法所投入的资金：３
年总投入为２０９１１８００元，高于现行救助金额

８８５３０００元１３６．２个百分点（２３６：１００）；６年总投
入为３１３３４１６０元，高于现行救助金额１７７０６０００
元７７ 个百分点 （１７７：１００）；９ 年的总投入为

３６３１２７４４元，高于现行救助金额 ２６５５９０００元

３６．７个百分点（１３６：１００），如果按照人数递减的
方式再继续六年，小额救助资金１５年总投入为

３９２５０１４０元，低于现行救助总投入４４２６５０００元

１１．３个百分点（８８．７：１００）。
总之，采用传统的救助方法，反复救助人数总

是维持恒定状态，救助资金随年度增加而增加，直
至无限；采用小额救助方法，基本金部分的救助资
金则随时间推移快速下降，更重要的，在资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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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两种救助方式投入比较 单位：元　

救助金１：“小额救助基本金＋
现行救济金”所得的救助费用

救助金２：根据现行救助办法
计算所得的救助费用

救助金１∶救助金２

０－３年 ２０９１１８００　 ８８５３０００　 ２３６∶１００

０－６年 ３１３３４１６０　 １７７０６０００　 １７７∶１００

０－９年 ３６３１２７４４　 ２６５５９０００　 １３６．７∶１００

０－１２年 ３８５３４９４０　 ３５４１２０００　 １０８．８∶１００

０－１５年 ３９２５０１４０　 ４４２６５０００　 ８８．７：１００

图１　两种救助方式投入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计算所得

的杠杆作用下，反复流浪乞讨的人数也会逐步下
降。

（二）救助配套金具有发展穷人人力资本效用
提出小额救助配套金概念，是为了倡导面向

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三种不同的资金配套，
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用有所区别。１∶０．５的配套
方式，采用配套金和扣除相结合的资金给付方法，

在于鼓励受助者少支取甚至不支取小额救助金，

不仅达到资金积累目的，对增强受助者的自我控
制也有作用。１∶（０．５＋教育金）的配套方式，采
用基本配套金再追加教育培训所需费用的资金给

付方法，目的在于引导受助者主动寻求知识、技能
学习，进行人力资源开发。１：２的配套方式，在给

予基本金基础上，对于参与劳动生产者给予更高
资金配置，目的是引导求助者通过劳动生产增强
自救能力。

救助金配套制度，是面向农村流动人口的一
种社会投资。小额救助金不是在风险成为事实后
再向他们提供生活保障，核心在于通过资金配给
的杠杆，让他们进行积累、参与学习、自力更生，提
升个人竞争能力，消除或减少陷入不幸的因素，整
体上增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实力，逐步减
少甚至消除流浪乞讨现象。所以，小额救助金资
产社会政策，不仅体现对农村流动人口中的“打工
乞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还体现将个人改变和国
家利益结合起来，促使人与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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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社会效用。这些方面，使小额救助金制度具
有发展型资产社会政策的鲜明特征。

（三）福利彩票为小额救助资金筹集提供有力
保障

小额救助资金主要来自福利彩票和中央财政

支持。中国福利彩票自１９８７年诞生起，资助项目
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资助社会福利项目设施，如
对儿童福利院、老人公寓、光荣院、荣军康复医院、
精神病人福利院的新建与改造；二是资助社会救
助事业，如赈灾救助、弱智儿童特殊教育、残疾人
康复工程等；三是资助全民社会保障事业，如城市
综合性社区服务事业、养老服务的“星光计划”等，
福利彩票资助项目正在向“全民支持、全民保障”
的方向发展。福利彩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再加
上中央财政的救助资金保障，为小额救助金提供
了有力的经济支柱。

（四）小额救助金制度可以成为农村低保制度
的补充

十六大以来，一直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
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至２００９年底，
全国享受农村低保户已有２２９１．７万户，但总体农
村低保覆盖率低下。２００９年，安徽农村低保对象
达２１２．１５万人，只有４．０５％的人享有最低生活
保障⑥；江西的新余仰天岗村，２００９年全村１６４户
享受农村低保，覆盖率５．２％⑦。同时，中西部地
区农村的贫困人口比例又很高，２００９年，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３５９７万，中西部地区占６６％⑧。数据
表明，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
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而大部分流浪乞讨人
员又来自安徽、江西、贵州等中西部贫困地区。
所以，当存在“较大贫困人口、农村低保覆盖率

低、大量流浪乞讨人员来自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
等现实因素下，在农村流动人口的“打工乞讨”中率
先实施小额救助金政策，可视之为对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不足的补充。通过“理论范畴、对象性质、
资金选择和过渡”的分析，补充性是成立的。
其一，两种保障理论范畴相同。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是指由地方政府为家庭人均纯收入
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群众，提
供维持其基本生活的物质帮助。流浪人员小额救
助金制度，是因“打工困境”而处于生存危机、当前
生活质量恶劣的农村贫困流浪乞讨者给予的资金

援助制度。概念上，两者都是政府提供资金援助，
以维持基本生活，同属“社会保障”范畴。
其二，救助对象性质相同。农村低保针对在

农村居住的贫困人口，小额救助金针对流动中的
农村贫困流浪乞讨人员，都是“贫困群体”。特别
是后一种，属于“无能力打工、失业、无经济来源、
外出打工后使耕地抛荒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收

入”的一群打工乞丐，但这一群体始终没有被理论
上界定为“穷人”，他们既无法享受农村低保，更缺
乏城市保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村流动人口
分化，出现“打工乞丐”这一流动新贫困群体，应引
起社会关注。
其三，两种救助制度可以相互选择。小额救

助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两者取一，因为它们
分属短期和长期不同的救助项目，救助资金有所
不同，救助重点也有所差异。从短期看，小额救助
金以三年为限，救助金额由“基本金＋配套金”组
成，且以个人为资金给付单位，短期给付资金比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高；从长期看，农村低保没有设
定给付时间，所以长期积累资金会高于小额救助
金；从救助重点看，农村低保重点在于保障家庭的
基本生活水平，低保标准随农村人均收入提高而
提高；小额救助金重点在于通过资金杠杆起到资
本积累效用，增强自主抵抗贫困风险的能力。虽
然有所不同，但更多的制度设计，可以让不同层次
的贫困人口选择保障范围，这实际上扩大了农村
困难人口的保障覆盖面。
理论上小额救助基本金可以过渡到农村低保

金。①资金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略高，２００９
年全国农村低保标准９８．１／人、月，小额救助基本
金标准８３．３／人、月（以人均１０００／人、年计），小额
救助金可以过渡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所以，
申请小额救助基本金后，如果符合农村低保申请
条例，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领取时间应该从获得小
额救助基本金的时间算起，并做相应补足。②短
期内小额救助配套金要远远高于农村低保金，所
以，申请了小额救助基本金、配套金，不能同时申
请农村低保金，如果隐瞒情况同时申请，与骗保同
法，这为两种保障金进行有效衔接提供了法律依
据。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具有长期性，根据专
业机构评估结果决定终止还是延续；小额救助基
本金只适应限定的特殊情况，连续三年给付，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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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
（五）小额救助对象识别具备可操作性
作者提出“因打工等原因当前处于生存困境

和生活状态恶劣”的流浪乞讨人员作为小额救助
制度的救助对象。如何从流浪乞讨群体中对其进
行甄别？作者提出两种可操作的思路。
主体识别：即当事人提出申请、提出叙述、提

供资料，通过申请、审批、审核程序加以确定。申
请者提出申请时还要提供以下材料：①居住城市
两个月及以上证明（居住证证明或暂住证证明）；

②求助前两个月及以上无银行存汇款记录证明；

③两个月及以上无就业经历的相关材料（证明人
证明）；④出生地家庭的基本情况。在相关材料
中，如果满足第三、第四条件，特别是出生地农村
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标准地区的求助者，
应优先考虑援助。因为两个月无就业经历、来自
贫困地区的求助者大部分属于低技能、低水平的
贫困人口，给予小额救助金援助，可以起到扶贫作
用。虽然当事人叙述差异及求助动机不纯粹，会
造成甄别困难，但仍然要提倡主体识别。实证主
义研究也证明，用于探询真实世界的试验性或半
试验性的统计分析过分强调量化指标而削弱了内

在系统的复杂多样性，只有当事人的主观叙述更
接近救助的真实。甄别主体叙述的真伪，不在于
去掉主体叙述，而在于提高工作人员对主体叙述
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
审核评估：两个月及以上城市生活时间和无

银行存汇款记录，是确定其生存状况恶劣依据之
一。２００９年，作者曾在杭州对５８４位农民工进行
偶遇抽样调查，其中８２．９％的人曾有过失业经
历，对５３位农民工进行街头访谈，其中４５人谈到
失业半个月以上感到生存压力，一个月以上身无
分文，就感觉无法在城市继续生活。所以，提出两
个月城市生活时间和两个月的银行存汇款记录

（银行存汇款记录的法律依据不在此论述），足以
判断其因“流动问题”而造成的“生存状况”。两个
月无工作记录证明结合其出生地家庭情况，是确
定其贫困的依据之二。运用全国各地的贫困统计
公报，大致判断是否从贫困地区流出，推论出这样
的评估：“求助者本来就穷，现在无职业收入，穷上
加穷”。
也许人们会质疑，该方法会不会引发求助者

恶意“骗助”现象？理论上分析，“骗助”也许会发
生，但仍然坚持出台小额救助金政策。①有助于
遏制职业乞讨现象无度蔓延。相当一部分来自贫
困地区的人愿意反复流浪乞讨，就在于回去照样
穷，也享受不到低保，而流浪乞讨却会带来较好收
益。如果让困难的流浪人员有生活下去的资金援
助，加上“流浪乞讨属非常态生活”的观念影响，将
降低对乞讨收益的期望。②推动主体重构使之融
入社会，根源上解决对流浪乞讨的依赖。从主体
性哲学视角看，“自我表达、自我选择、自我决定”
是人的主体性表现。倡导流浪乞讨人员申请小额
资金，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发出声音、做出选择”，
引导其信任自己，进而也会信任社会，提升自觉意
识，内在解决对流浪乞讨的依赖，实现主体重构。

③增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通过为贫困流浪乞讨
者配给一定资金，促使其资金积累，增强“发展未
来生活”的心理预期和信心，这些符合“发展性救
助”的理念。总之，“骗保”可以通过政策制度、法
律措施加以限制，而对“贫困—流浪—乞讨—贫
困”现象不作为，却失去了救助的人道本质。

三、小额救助金制度的特点和局限

运用资产社会政策思维提出小额救助金制度

设想，目的是推动流浪人员拥有资金并积累自己
的资产，资产具有长期性，所谓“有恒产者有恒
心”，有恒心者将会对未来形成长远考虑，从而改
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引导流
浪乞讨人员由向公民乞讨，到向国家要求援助的
方向发展。任何社会政策从提出到完善都存在一
个过程，毋庸置疑，以上思路对解决流浪乞讨者的
贫困依赖是一种新的见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
在局限。

（一）小额救助金制度的特点
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覆盖的人群建构一种短

期资金救助制度。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社会救
助内容及覆盖人群”表，清晰看到因打工问题处于
当下生活无着、跌入流浪乞讨行列的“新贫困群
体”成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盲点。２００９年，杭
州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的１３０００人中，４０％与找不
到工作、失业有关，他们本来就“贫困”，现在又陷
入了新贫困，如果得不到任何援助，即使回到农村
还是“继续受穷”，而且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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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微：面向流浪乞讨人员的小额救助金资产社会政策设计

这种状态。要为“打工中陷入贫困”的群体建构一
张资金救助网，以阻止赤贫状态持久性延续，否

则，流浪乞讨就成为成本最低的生活方式，为他们
所选择。

　　表４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内容及覆盖人群

保障项目 保障对象

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农村居住地居民

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住房基金 城镇居民

失业保险 城、乡就业群体（农民工实际参保空白）

工伤保险 城、乡就业群体（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低）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城、乡居住地居民

农村五保 农村居住地鳏寡孤独疾群体

传统救济 实施城乡低保前的救助对象群体

临时救助 城乡天灾人祸等突发性事件的困难群体

因打工问题而流浪乞讨的群体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设定的保障项目进行整理
注：２０１０年，作者在台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地进行“长三角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０００份，其中有

５８１份回答“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占调查总数的６１．７％，工伤保险参保率占调查总数１３．２％，失业保险几乎空白。

　　扩大了资产社会政策的受益面。新贫困群体
是社会发展中必然现象，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
小额救助金是面向农村流动人口中因打工问题而

陷入流浪乞讨的新贫困群体，让他们也享受资产
社会政策的效用，扩大了政策的受益面。Ｍ·谢
若登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基本
策略，普遍政策将更为可取，资产积累面向所有人
开放，但给不同人以不同补贴和激励。……对穷
人，可将存款补贴作为配给资金。这样每个人能
享有相同的政策，但具体享用方式则因人而
异。”⑨小额救助金正体现了“不同层次的群体享
有均等机会”的资产社会政策普惠性原则。
具有资金积累和约束行为的双重效用。小额

救助金的支付方式和资金配套方式强调，国家只
按照社会平均收入规模建立小额救助金账户的最

低、最高标准，在这个幅度内拨付救助金，如果符
合资产发展条件的给予资金配套优惠，对超出这
个水平的，则不提供优惠支持。“资金优惠和决定
自由”，不仅给予人们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对强
化积累、增强自信、摆脱贫困依赖等都具有积极意
义；同时“资金援助”、“资金优惠”与“持证乞讨”、

“集中安置”相结合，对“既要资金又依赖流浪乞
讨”等行为，起到限制的作用。

（二）小额救助金制度的局限及发展
小额救助金作为新设的个人发展账户，主要

为流浪人员提供资金配给，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会
受到两个方面限制：
局限之一，小额救助金不是个人、国家、社会

分担支付概念，而是国家资金支付概念，将会导致
部分人对救助金的依赖，以致出现救助金膨胀趋
势。所以，对流浪人员的救助，资金援助不是唯一
的，要采用其他方法，如资金救助、能力开发、全面
收养、治安管理、有限救助、劳动安置等多种方法
共同使用。特别需要指出，在接受小额救助金后
仍然执意流浪的人员，应该强化有限救助和劳动
安置等方法。
局限之二，个人发展账户资金量小，无法进行

真正意义的资本积累。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系
统化建构农村人口资产社会政策。目前，基本没
有针对农村人口的资产社会政策，更没有针对流
浪人员的资产社会政策，这对于保障１２亿农村人
口的根本利益不利。首先要呼吁建立综合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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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账户，将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个人发展账户中
的其中一项。关于综合性个人发展账户，多个学
者对此进行过呼吁，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保
障制度的个人账户各自为战，资金无法进行整合，
从而也无法积累更大资产，应对更大人生风险等
弊端。对这些建议本人十分赞成。
局限依然存在，需要克服，但小额救助金政策

所产生的连带效应不可忽视。向符合救助条件的
人员提供小额救助基本金和配套金，政府转移的
是福利储备金，但配套金的政策杠杆，要求受助者
选择培训等作为条件，所以政府连带转移的还有
为他们提供的适当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以及在生
产、商业活动中所得到的利润。在很多情况下，连
带转移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资金援助，这
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

注释：
①陈微：《当代中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研究》，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９月版。２０１１年作者在杭州市救

助管理站进行调查，救助类型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调查情
况一致。

②自２００６年起，作者开始关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
助，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因打工困境而跌入流浪乞讨行
列，占救助站救助总数的３０％—４０％之间。其中发生的
一些人数变化与经济转型、用工规范、用工标准等因素相
关。２０１１对杭州市救助站的调查，该类型的救助人数占
４０％。

③本研究中运用的个案均来自“当代中国流浪乞讨
救助制度研究”课题组的实地调查，其中杭州街头和杭州
救助管理站调查了几百个案，精选了１００个案作为课题的
组成部分。此处所用个案，在课题中排列个案４６、４７。为
研究需要省略不必要的一些文字。

④刘凯：《基于资产的社会保障价值理念分析》，《青
年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⑤郑春燕：《“乞讨权”存在吗？》，《法制日报》（法学前
沿版），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８日。

⑥参见《安徽日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⑦参见《仰天岗信息》２００９年第１３期。
⑧ｈｔｔｐ：／／ｂｂｓ．ｇｘｓｋｙ．ｃｏｍ／ｔｈｒｅａｄ－８６５９３７２－１－１．

ｈｔｍｌ．
⑨〔美〕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

国福利政策》，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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